
 

立法會主席就  
謝偉俊議員擬提交的  

《 2013年進出口 (進出口 (一般 )規例 )(修訂 )條例草案》的裁決  
 

 
 
  謝偉俊議員在 2013年 5月 30日，向我遞交了他擬提交立法
會的《 2013年進出口 (進出口 (一般 )規例 )(修訂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  
 
2.  《議事規則》第51(3)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由立
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法案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

府運作，該法案即不得提出。第 51(4)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
為某法案涉及政府政策，則該法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

意才可提出。  
 
3.  為協助我考慮謝議員的條例草案會否受《議事規則》第
51(3)條及 (4)條所囿制，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給予意
見，並請謝議員就政府當局的意見作出回應。  
 
 
背景  
 
4.   在 2013年 1月，政府當局察悉在香港的零售層面，若干牌
子的配方粉因水貨活動而出現短缺。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規管

從香港輸出配方粉，以打擊該問題。在 2013年 2月 22日，由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的《 2013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刊登憲報。《修訂規例》對《進出口 (一般 )規
例》 (第 60章，附屬法例A)(“《規例》 ”)作出修訂，以禁止從香
港輸出配方粉到任何地方，除非是持有出口許可證或得到豁

免，目的是確保本港年齡未滿 36個月的嬰幼兒能夠得到充足及
穩定的配方粉供應。《修訂規例》在 2013年 2月 27日提交立法會
省覽，並根據其第 1條於 2013年 3月 1日生效。  
 
 
5.   為審議《修訂規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將《修訂規
例》的審議期由 2013年 3月 27日延展至 2013年 4月 17日 1。鑒於小

組委員會的意見，政府當局作出預告，擬於 2013年 4月 17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以修訂 “配方粉 ”的定義 (“有關議

                                              
 
1  立法會在 2013年 3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將審議期由 2013年 3月 27日
延展至 2013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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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使之更為清晰。由於當日的立法會會議在還未處理議程上
的有關議案時，已因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有關議案並無動議。

因此，《修訂規例》中  “配方粉 ” 的定義，繼續以原訂的版本 2

施行。  
 
 
條例草案  
 
6.  根據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進出口 (一
般 )規例》中 “配方粉 ”的定義，以提供較準確及可行的定義。擬
議的新定義 3與有關議案中所建議的相同，只是中文本在草擬上

有一項非常輕微的差別。  
 
 
政府當局的意見  
 
7.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並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
政府運作，但涉及政府政策。  
 
8.  根據政府當局的意見，政府的政策並非要對 “配方粉 ”的定
義作進一步修訂，因為它認為沒此需要。政府當局認為，現行

定義已充分及有效地反映政策意圖及規管配方粉的範圍。政府

的政策是集中力量，透過各項改善措施，完善配方粉供應商的

供應鏈，以確保本港的嬰幼兒能夠得到充足及穩定的配方粉供

應。  
 
9.  政府當局認為，與其提出進一步修訂以澄清有關定義，
當局已向前線人員發出進一步的執行指引，以確保執法工作在

劃一準則的基礎上繼續順利進行。政府當局強調，《修訂規例》

實施至今已超過 3個月，施行大致暢順，前線人員在執法上亦累
積了不少經驗。為使市民更明瞭《修訂規例》的政策意圖及規

管範圍，宣傳工作已經加強。政府當局承諾在 2013年 10月進行
檢討，檢視供應鏈改善措施是否有效。如改善措施證實有效及

                                              
2  “配方粉 ”指符合以下描述的粉狀物質：  

(a) 供或看似是供年齡未滿 36 個月的人食用；及  

(b) 是或看似是粉狀的奶或類似奶的物質，用以滿足年齡未滿 36 個月的
人的全部或部分營養需要。  

 
3  在謝偉俊議員的條例草案中，“配方粉 ”的擬議新定義指任何符合以下說明
的粉狀物質：在顧及產品描述和使用指示 (如適用 )及任何其他有關情況
下，該物質是擬供或宣稱是供未年滿 36 個月的任何年齡人士，作為奶粉
或大豆配方粉，以液體形態食用，以滿足其營養需要 (即使該物質亦宣稱
(如適用 )是適合 36 個月以上的任何年齡人士食用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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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運作，政府當局會考慮廢除《修訂規例》所加入的條文。

政府當局的意見是，基於政府的政策並非對 “配方粉 ”的定義作出
修訂，該項擬修訂有關定義的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  
 
 
謝偉俊議員的回應  
 
10.   謝偉俊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所稱，“配方粉 ”的現行定義已
充分及有效地反映當局的政策意圖和規管配方粉的範圍。依他之

見，政府當局原擬在 2013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
案以改善有關定義，使之更為清晰，並在因出現上文第 5段所述
無法預見的情況而未能成事後，發出執行指引 (當中反映有關議
案所建議的 “配方粉 ”修訂定義的要點 )，反映政府當局已承認 “配
方粉 ”的現行定義有不足之處。謝偉俊議員認為，現行定義有欠
清晰，導致出現若干宗涉及違反《修訂規例》而被不當羈留及拘

捕的個案，因此必須從速予以修訂，從而更確切地反映政策意圖

及消除現存的漏洞。  
 
 
我的意見  
 
11.   以往的裁決已確立一項原則：就《議事規則》第 51(4)條
而言，政府政策包括法例中所反映的政策。為免一項法案受《議

事規則》該項條文所囿制，該法案的實施必須不會對政府政策造

成實質影響。  
 
12.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給我的意見是，《規例》所載的 “配方
粉 ”定義是規管輸出配方粉的政府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清晰
的目的是確保本港的嬰幼兒能夠得到充足及穩定的配方粉供

應。此政策已反映於《規例》的相關條文。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又

指出，倘若 “配方粉 ”的擬議新定義與現行定義之間有任何差別，
以致明顯會對有關定義帶來實質影響，我的結論必然是該法案會

對政府政策造成實質影響。  
 
13.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請我注意，“配方粉 ”的擬議新定義和現

行定義有若干差別。這些差別包括在擬議新定義加入關於以液

體形態食用的大豆配方粉、需要顧及產品描述和使用指示 (如適
用 )及任何其他有關情況，以及宣稱 (如適用 )是適合 36個月以上
的任何年齡人士食用的具體提述。依我之見，加入這些提述毫

無疑問會對 “配方粉 ”的定義造成實質影響。由於該定義是規管輸
出配方粉的政府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條例草案如獲制定，肯

定會對該項政策造成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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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察悉政府當局認為，由於政府的政策並非要對 “配方粉 ”
的定義作進一步修訂，以此為目的的條例草案因而涉及政府政

策。依我之見，受條例草案影響的相關政府政策是有關規管輸出

配方粉的政策。政府不就上述定義作出修訂的決定，不論該決定

是否可被視為政府的政策，不應是考慮的事宜。  
 
15.  至於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就 “配方粉 ”的現行定義作進
一步修訂，以及謝偉俊議員認為有需要使現行定義更加清晰，

這是關乎優劣的論點，我在根據《議事規則》裁定某項議員法

案可否提交時，不應考慮這些論點。  
 
 
我的裁決  
 
16.  我裁定謝偉俊議員擬提交的條例草案涉及《議事規則》
第 51(4)條所指的政府政策。條例草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
同意才可提交。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3年 7月 5日  


